
宜政食安办 12021】 4号

宜阳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 《宜阳县食品安全协管员管理办法》的

通 知

各乡 (镇 )、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:

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量,依据 《洛阳市人民政

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洛阳市

财政局关于印发洛阳市加强食品安全协管员队伍建设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(洛政食安办 【⒛21】 4号 )和 《关于明确村级

协管员职责的通知》(宜 安监 【⒛ 16】 45号 )文件精神,制

定 《宜阳县食品安全协管员管理办法》,请贯彻执行。

宜阳县人民政府食品



宜阳县食品安全协管员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建设一支素质较高、熟悉专业的食品安全协

管员 (以 下简称
“
协管员

”)队伍,织密筑牢监管网络,强

化监管基础,缓解监管任务重与监管力量不足的矛盾,消除

监管空白盲区,打通食品安全监管
“
最后一公里

”,全面推

进乡村振兴,结合我县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协管员是由乡 (镇 )政府聘用和 日常管理,县

市场监管局备案、考核,协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所在行政

村 (社 区)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的人员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县农村行政村和城镇社区协

管员的聘用、培训、考核、奖惩、解聘及管理。

第二章 聘用

第四条 协管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:

(一 )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遵纪守法,增强
“
四

个意识
”,坚定

“
四个自信

”,做到
“
两个维护

”,热心食品

安全监管工作,敢于同危害食品安全的不法行为作斗争。

(二 )了 解食品安全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等食品安全知



识,有一定的综合分析、文字表达能力和信息报送及计算机

操作技能,法律意识和为群众服务意识较强。

(三 )有一定的食品安全政策水平,工作责任心强,为

人正派、处事公道、廉洁自律、吃苦耐劳。

(四 )有一定的组织、协调、应急处置能力。

(五 )在其负责的行政村 (社 区)内居住或工作,熟悉

本区域内的基本情·况,身体健康,自 愿参与食品安全工作。

第五条 协管员聘用按照下列程序实施 :

(一 )县食安办负责制定协管员聘用方案,乡 (镇 )组

织实施。

(二 )乡 (镇 )食安办组织辖区行政村 (社 区),按照

自愿申请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,向 乡 (镇 )政府推荐协

管员候选人。

(三 )乡 (镇 )政府对协管员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,择

优确定聘用人选,以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名义颁发协管员聘用

证书。每个行政村 (社 区)至少聘用 1名 专 (兼 )职食品安

全协管员。

(四 )协管员受聘后原身份不变,聘用期一年,期满考

核合格后可续聘。

第三章 职责



第六条 协管员履行以下职责和义务:         冖

(一 )全面落实上级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工作部署,宣  e
传食品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,向群众宣传科学合理

的饮食知识,增强群众食品安全意识。

(二 )摸排、收集、上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底数及相关

信息,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本村 (社 区)食品生产加工经营业

户质量监管,及时收集、报告食品动态信息。
【

(三 )劝阻违法行为,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制售假冒伪

劣食品、非法生产经营食品、从非法渠道购进销售食品等违

法行为,协助相关部门对违法案件进行调查取证。
|

(四 )传递上级部门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信息,了 解掌

握本村 (社 区)食品安全状况,及时反映群众对食品安全监

管的意见建议。

(五 )收集掌握农村集体聚餐信息,督促举办者、承办

者及时备案,发放《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防范告知书》

等,按要求进行现场指导。

(六 )协助做好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。

(七 )积极参加上级监管部门组织的食品安全知识教育

培训。

(八 )积极完成乡 (镇 )和食品安全部门交办的其他食

品安全工作任务。

第七条 协管员的纪律要求
·
:



(一 )保守秘密,不得泄露有碍食品安全监督执法工作

的信息。

(二 )严守职责,不得利用职权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。

(三 )廉洁奉公,不得接受涉案单位 (个人)可能有碍

食品安全监管的馈赠和宴请。

(四 )行为规范,不得进行行政处罚或收缴罚没款。

第四章 管理

第八条 协管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,工作证件由县食品

安全委员会负责统一印制。

第九条 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对所聘用的协管员

建立动态管理档案;县市场监管局制定协管员管理与考核办

法及协管员的主要工作制度,对所聘用的协管员进行定期培

训、严格管理和考核,考核结果记入档案,考核合格方可续

聘。对确需补聘的协管员,由 县食品安全委员会、县市场监

管局和乡 (镇 )按照第四条、第五条规定办理。

第十条 乡l(镇 )食品安全办公室要进一步制定完善协

管员管理制度 ,· 制定年度检查工作计划,组织协管员落实各

项任务;村级食品安全工作 (科普)站要为协管员提供开展

工作的条件。

第十一条 协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以解除聘用 :



(一 )本人请求解聘的。

(二 )考核不合格的。

(三 )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

(四 )其他原因不宜担任此项工作的。

第十二条 县市场监管局每季度对协管员该季度每月

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考评,考核结果分三档:优秀、合格、不

合格,优秀比例 4O0/0。 评定为优秀的绩效报酬 220元 /月 、合

格的⒛0元 /月 、不合格的不予发放。

第十三条 协管员绩效报酬发放参照 《关于明确村级协

管员职责的通知》(宜安监 【⒛16】 45号 )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县食安办、县市场监管局和乡 (镇 )不定期

抽查监管对象对协管员的意见建议,了 解协管员的工作情

况,发现问题及时纠正,对不能胜任工作、不履行工作职责

或滥用职权的协管员及时予以调整。

第十五条 县政府全面负责、统筹推进我县协管员队伍

建设工作,主抓食品安全副县长具体负责 (报市食安办各

案);各 乡 (镇 )主抓食品安全副职具体负责本乡 (镇 )协

管员队伍建设工作 (报县食安办备案);县市场监管局加强

对协管员的教育培训,重点培训 《食品安全法》、食品安全

知识、突发事件报告程序、协管员工作职责等内容。

第五章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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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 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宜阳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  zO21年 5月 27日 印发




